[bookmark: _Toc8260][bookmark: _Toc347883898][bookmark: _Toc1687269413]名称自主申报表
	名称申报信息（名称变更申报）

	原企业名称
（名称变更填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名称变更填写）
	

	申报名称
	

	备选字号
	1．

	
	2．

	
	3．

	主体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分支机构  

	是否涉及前置审批事项:   □是        □否

	住所
（经营场所）
（请按标准地址
填报）
	        省        市        县（区）        镇（街道）               

                                                                      

	注册资本（金）
或出资总额
	币种：         ，数额：            万元

	经营范围
（业务范围）
	许可项目：



一般项目：
[bookmark: _GoBack]

	投资人
或设立人

	名称或姓名
	证照名称及号码
	出资数额
	出资方式

	
	
	
	
	

	
	
	
	
	

	
	
	
	
	

	
	
	
	
	

	
	
	
	
	

	
	
	
	
	

	
	
	
	
	

	
	
	
	
	

	申报人

	姓  名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申报人身份证件复印件粘贴处）

	申请人签署：


企业签名或盖章（仅限名称变更）:                                                       
 年  月  日



注：1.如设立企业依法应当报经批准或者企业经营范围中有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请在“涉及前置审批事项”勾选“是”。不属于上述情形的，请勾选“否”。
2.新设企业名称申报由全体投资人或设立人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签署；已登记企业变更名称申报由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人）/投资人等签名，或签章。
3.申请书应当使用A4纸。依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签署；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署。
4.2026年5月制定。


[bookmark: _Toc923438506][bookmark: _Toc1074966571]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现向登记机关：

	申报名称                                               （设立登记名称）

	或申请将名称                                           （当前使用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变更为                                                  （变更后名称）

	将自愿承担因名称争议或者不符合名称登记管理相关规定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并郑重承诺如下：
1.了解《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等法规规章规定，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知晓并达到申报名称的法定条件和要求，严格按照登记机关公布的标准填写、提交材料。办理登记时，如登记机关发现名称违反名称登记管理相关规定或者提交虚假材料的，自愿服从登记机关不予登记的决定。
2.知悉名称申报应当坚持诚实信用，尊重在先合法权利，避免混淆，不故意申报与他人在先具有一定影响的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近似的名称；知悉企业名称申报系统是向申请人提供的企业名称查询、比对和筛选服务，属于行政机关为申请人提供的便民服务事项，不属于针对具体登记申请的处理；知悉系统提供的近似名称信息、禁限用说明或者风险提示；知悉申报的名称与已登记或者在保留期内的其他名称存在可能近似的情况，以及在名称使用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如因名称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而造成名称争议，自愿服从登记机关裁决。
3.知悉申请人自主申报企业名称通过申报系统提交完成后予以保留的，在保留期内未到企业登记机关完成设立登记的，有效期满后自动失效。知悉企业名称是企业登记机关的登记审查事项，申请人不得以企业名称已保留为由抗辩企业登记机关对企业名称及登记申请材料的审查。
4.名称登记后，将依法合规使用名称，不误导社会公众，不利用名称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侵犯其他主体名称权、商标权或者其他在先合法权利，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如名称不再符合登记时名称登记管理相关规定的（包括不含行政区划名称、不含行业或者经营特点、使用“集团”字样等企业名称），及时向登记机关提出名称变更申请，或者服从登记机关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
5.名称出现违反法律法规，损害国家尊严或者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妨碍社会公共秩序，违背公序良俗，欺骗误导社会公众等违反名称登记管理禁止性规定情形的，企业自愿服从登记机关处理决定，及时办理名称变更登记。

	全体投资人签名（盖章）/申请变更经营主体盖章：

	
	日期：
	□□□□/□□/□□（年/月/日）

	说明
	· 设立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由全体股东签署；股份有限公司由全体发起人签署；非公司企业法人由全体出资人签署；个人独资企业由投资人签名；合伙企业由全体合伙人签署；农民专业合作社由全体合作社成员签署；个体工商户由经营者签名；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由其外国（地区）企业有权签字人签名。
· 变更名称的，由申请变更的经营主体盖章，并经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签名人员在本次登记中有变化的，应由新任人员签名。
· 分公司、营业单位、非法人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由其隶属主体的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隶属主体公章；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由隶属主体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名或加盖隶属企业公章；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由隶属企业投资人签名或加盖隶属企业公章。
· 2026年5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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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格、参考文书等下载方式：（1）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s://www.gdzwfw.gov.cn/）-选择“东莞市”-选择“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搜索所需办理的服务事项名称-查看材料清单-下载空白表格。（2）微信登录“东莞市场监管咨询易”小程序-选择“表格指南”-选择“营业执照”-选择所需办理的经营主体类型并下载所需材料。（3）登录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官网（http://dgamr.dg.gov.cn/）-选择“东莞市”-选择“业务工作”-选择“登记许可工作”-选择“登记许可业务指引”-选择“经营主体登记”-选择所需办理的经营主体类型并下载所需材料。
[bookmark: _Hlk218637987]提交登记申请文书与其他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白色纸张。依《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打印生成的，应当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签名；手工填写的，应当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名。
[bookmark: _Hlk218638775][bookmark: _Hlk183618169]2.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除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材料外，其他材料均提交原件；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应当由申请人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名或盖章确认，或根据授权委托情况，由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签名确认；应当提交原件，但确无法提交原件的，可以用复印件代替，由所有在原件上签署确认的人员或组织单位在复印件上重新签署确认，并注明“与原件一致”。
3.通过全程电子化方式申请登记、备案的，主体资格证明、身份证明、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章程、决议等文件以及手写签名材料可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提交原件影像（印）件，或通过登记业务系统规范生成相关材料并使用。
[bookmark: _Hlk183618266]4.申请人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上传的手写签名申请材料图片或影像（印）件，经申请人确认并提交后，可直接以电子档案方式存储，登记机关可以不再收取原纸质材料。登记机关能通过数据共享等手段获取相关人员身份证明、清税信息、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等文件或数据信息，且可以在线核验、存档的，可以不再收取对应的纸质材料。
5.关于材料签署，明确要求签署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应当由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并加盖法人（组织）的公章；未明确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名，法人（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或盖法人（组织）的公章。
6.提交材料、公证认证文书为外文的，应当同时提交中文翻译件、外文原件两种文书。翻译单位应当在翻译件上加盖翻译单位公章（翻译专用章）、注明“翻译准确”字样，并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同时注明翻译人及联系方式；翻译人为自然人的，应当在翻译件上签名，注明联系方式，并附翻译人员相应翻译资质证书复印件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7.关于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的相关文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地区管理的实际需要，就住所（经营场所）证明材料作出或授权下级人民政府作出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8.在办理登记、备案事项时，申请人、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等相关人员应当配合登记机关办理实名登记确认。在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的，还应当提交《实名登记确认表》。具体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经营主体实名登记确认的相关管理规范执行。详情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image: 7283678e76a8b1f35e70cf25ba61bb16]
9.因办理登记、备案事项，需要缴回已领取的纸质版营业执照正、副本的，如经营主体拒不缴回或无法缴回营业执照的，由登记机关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营业执照作废。
10.公司自然人股东、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农民专业合作社自然人成员、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因特殊原因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可以由法定监护人凭人民法院出具的裁定办理相关登记。
11.依据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法律设立的外商投资公司、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公司分公司、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在2024年12月31日后仍未调整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的，应当按照《外商投资法》规定调整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
12.受益所有人信息备案，按照《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13.经营范围需登录经营范围规范表述查询系统(网址为：https://jyfwyun.com/)或者微信登录“经营范围规范表述查询系统”小程序，自主查询并选择所需经营范围，生成《经营范围规范表述预查结果报告》后，采用规范的经营条目及报告编号（经营范围组合码）提交登记申请。
14.“标准地址”的查询途径有两种：
（1）查询网址http://59.37.20.98/gabzdz/view/jsp/view/address2.jsp；
（2）关注“东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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